
工伤职工旧伤复发告知书

告知内容（如本人或家属领取，请在认真阅读后、务必及时转交至参保单位）：

新发生工伤的职工在首次门诊或住院治疗后、已被认定为工伤，在工伤保险关系存续

期间，后续因旧伤复发需要再次进行治疗的，应先办理旧伤复发申请手续。

特别注意事项：

（一）旧伤复发需经备案同意后，方可按照核准的项目和时限进行治疗；

（二）在达到核准的治疗时限仍需继续治疗的，应在本次治疗时限结束前提出延期治

疗申请；

（三）请勿使用本人社保卡的医保个人账户结算工伤医疗费；不得在工伤住院期间同

时到门诊治疗工伤；

（四）用于治疗与工伤有关的伤（病）情、工伤医疗“三目录”范围内、合理性的医

疗项目，有关费用按照规定的标准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

（五）旧伤复发需到本地的工伤协议医院进行治疗；如需转诊转院到河南省之外治疗，

需先经过备案同意（具体可咨询各医院医保办）；

（六）用人单位在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内、劳动能力鉴定尚未有结论前、工伤保险待

遇结清前，不得与工伤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或办理工伤保险停保手续（申领一次性医疗补助

金、办理退休手续除外）；

用人单位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停保手续后，该职工的工伤保险关系终止，不再享受工

伤医疗等工伤保险待遇（退休除外）；

（七）如需配置辅助器具，需经过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辅助器具配置确认后，到我省

的工伤保险辅助器具协议机构进行配置。

具体业务办理方式及所需材料

（新乡市本级参保）

一、旧伤复发申请

办理方式：通过各医院医保办办理。

所需材料及办理流程：

（一）填写《河南省工伤职工旧伤复发就医申请表》1 份；

（二）由用人单位审批，经办人、审批人均需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三）由主治医师填写病史、诊断依据和意见建议等，主治医师、科主任均需签字；

（四）交医院医保办盖章，由医保办工作人员内部上传至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进行审核；

（五）经医院医保办告知已备案同意后，方可按照所核准的项目和时限进行治疗；

（六）在达到核准的治疗时限仍需继续治疗的，应在本次治疗时限结束前提出延期治

疗申请。



二、旧伤复发工伤医疗费报销

办理方式：

1.联网结算：在工伤协议医院直接办理联网结算（结算后无需垫付医疗费、只需承担

自费部分）；

2.非联网结算：涉及第三人责任等无法在工伤协议医院直接办理联网结算的特殊业务，

需到市民中心二楼社保服务大厅工伤窗口办理（无需预约）；

3.住院伙食补助费经审核后将直接拨付至工伤职工本人的社保卡，请工伤职工务必将目

前正在使用的社保卡开通银行储蓄功能（到社保卡正面左上角所标注的银行办理），如补

办或更换社保卡后，请及时到所属银行开通储蓄功能，并告知参保地社保中心工伤保险经

办部门。

所需材料（非联网结算）：

（一）住院：完整病历复印件、出院证、诊断证明、医疗费用总清单、高值医用耗材

相关材料；

门诊：诊断证明或门诊病历、门诊费用清单、医技检查报告等；

（二）医疗费用的原始票据或电子票据（打印的电子发票）；

（三）经医院盖章的《河南省工伤职工旧伤复发就医申请表》原件 1 份、经办机构审

核后的《河南省工伤职工旧伤复发就医申请表》图片打印件（在医院医保办领取）1 份；

（四）涉及第三人责任的，需提供《交通事故认定书》或公安机关出具的遭受暴力伤

害证明、民事伤害赔偿法律文书（判决书、调解书、赔偿协议等），实现数据共享后可不

再提供；赔偿材料中一定要明确医疗费的具体金额，并领取《涉及第三人工伤保险医疗待

遇申领告知书》；

（五）旧伤复发非联网结算的工伤医疗费默认拨付给用人单位；如需拨付给工伤职工，

申领人需在《工伤职工医疗费报销单》中“用人单位”盖章栏中注明“同意支付给工伤职

工本人”；

如用人单位为首次申领工伤保险待遇或之后的收款账户发生变更，需填写《新乡市工

伤保险参保单位待遇领取账户信息表》1 份；

如申领手续审核通过，正常情况下将在申报的第二个月月底前到账，请及时关注银行

发放信息。

工伤业务部门电话 工伤协议机构电话 常用表格下载 工伤保险待遇标准 工伤业务所需材料 工伤保险服务专栏


